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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竹 年 年 1月 4 曰 

會台字第今7 號

性 別 ：女

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聲請 

解釋憲法，並將有關事項敍明如下：

壹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為請求鈞院作成如下聲明之解釋：

請求解釋以下要點與處分抵觸憲法無效或不再援用：

一 、 教育部95年 1 月 2 7 日台人（三 ）字 第 0950010490B 號 「學校退休教職員公 

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之第三點之一」。

二 、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96年 6 月 6 日北市教人字第0963383690』號函。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於中華民國96年 6 月 6 日發文字號：北市教人字第

0%3383690 J 號函之行政處分，片面扣減聲誚人的保險養老所得，拒絕給付約訂 

保險金額，致使聲請人權益招受嚴重傷害，系行政處分仍依據教育部95年 1 月 

2 7 曰台人（三 ）字 第 0950010490B 號令增訂「學校退休教職員公保養老給付金 

額優惠存款要點 j 第三點之一規定辦理，自有撤銷原處分機關之行政處分及系要 

點第三點之一增訂案之必要，故提起本件聲請解釋憲法以求救濟。

聲請人就前揭憲法上保障之權利被侵害乙事提起訴訟，經終局裁判確定，「最 

高行政法院 " 年度判字第228號」，並對裁判所適用之法律及命令發生有牴觸憲 

法之疑義。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欹及第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聲請解釋憲法，請求確認「北市教人字第 0963383690』號函之行政處分」及 

「教育部95年發布增訂學校退休教職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三點 

之一」抵觸窻法而無效。

贰 、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

聲請人依公教人員保險法參加公保養老保險，依法按月繳納養老保險費，繳 

交期滿完成，聲請人退休後承保單位也依法律從中華民國92年 8 月起按月按照 

原保險契約給付養老保險金，已持纘四年。

聲誚人於中華民國96年接獲台北市政府行政處分，辦 理 「公保養老紿付」續 

存金額依^學校退休教職員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要點」第 3 點 之 1 增訂規定核 

算之金額，於績存時持該函至台灣銀行分公司辦理，其性質係騷授予利益之合法 

行政處分；且因較與原辦理金額為減少，而受有差額利息之實際損失；再參司法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25號 解 釋 ，自有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26條 第 1 項 規 定 「廢 

止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亦包括「變更授予利益之合法行政處分」，合先敘

_____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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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學校退休教職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恵存款要點」丨系自63年 實 施 ，且至 

85年改採退撫新制之「儲金制」後 ，仍就退休教育人員之「舊制年資」繼續沿 

用 迄 今 ；且上揭要點實施迄今已長達有4 0餘 年 ，應可認係退休教育人員月退休 

所得之一部，已非原先政府早期基於教育人員退休所得偏彳S 而建置之政策14補助 

措 施 。

按 「學校退休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38條第丨項：「本條例修正施行 

前任職年資，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原規定標準核發之一次退休金，自願儲存時， 

得由政府金融機關受理優惠儲存，其辦法由教育部會商財政部定之」：且 按 「學 

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第丨條「本辦法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施行細則第3 8條 第 1 項規定訂之」、第 2 條 「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金辦 

理優恵存款，須合於下列各款條件：一 、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1辦理退休。二 、 

退休時任職務適用行政院訂定之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之公務人員俸額 

標準表支薪…」；復 按 「學校退休教職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第 1 

點 「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公保餐老給付金額辦理優惠存款，依本要點行之。」、 

第 5 點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準用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之 

規定辦理」等 規 定 。

査聲諫人之月退休給付，除依「學校教職员退休條例」第 5 條第 3項領取「月 

退休金」外 ，另 依 「學校退休教職員公保餐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 j 規定領取 

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之每月利息，係準用 r■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金優 

惠存款辦法 j 辦 理 ，衹因月退休金之退休教職貝僅有公保餐老給付金額，並無一 

次退休金之故;且教育部於8 5年 2 月 1 日實施「教育人禺退休所得合理化方案」， 

亦係將上揭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存款之每月利息列為退休教育人員月退休所得之 

—部 ；且至 8 5年 2 月 1 曰改採退撫新制之「儲金制」後 ，仍 就 制 年 資 」部 

分仍繼績沿用，迄今已長達有1 0幾 年 ◊

政府對教育人員退撫制度因應公務人員退撫改制，亦 於 85年 2 月 1 日改採 

「儲金」新 制 ，已 非 「恩給」蘅 制 ；惟退休教育人员若具「舊制年資」，仍維持 

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存款18%及按施行前「公保年資」及養老給付辦理存款最高 

月數計算系金額之適用，並經長期反覆不斷地實施；且按各縣市政府製發退休金 

證 書 ，亦 記 載 「退休條例修正施行前年資核發公保養付支粟」，並有台灣銀行記 

載公保優金額等情，已係月退休金之一部，並已獲聲請人相當信賴之客觀事實， 

應予保護。

参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聲請解釋蒽法條文與原則之理由

對最高行政法院9 9年度判字第228號裁判所適用之法律及命令發生有抵觸 

憲法之疑義說明，行政法院索有「駁回法院」之臭名，從未以人民的權益審案，從歴 

年審案結果可知，一般平民百姓很難獲得司法公平正義，本案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書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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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數项曲解遨法條文與原則•扭曲琅實邏輯矛盾之理凼；本案是陳水扁為選舉奪權和 

—些官M助紂為虐，故意撕裂族群製造階級鬥爭違法濫權造的綠，為奪取政治利益不惜 

操弄民粹，製造國内族群間的衝突。讓一锻子清清白白奉公守法的基層公教在退休後背 

負 「不公不義」的污名，希望貴院不要同流合污做阿扁的幫凶，袒護阿扁的倒行逆施， 

本案宣稱改革退休金，卻處分侵害自费的费老保險給付，本案實施後變成掛羊頭寶狗肉 

的政策方案，宣稱食施後所得公平合理化，卻肥高官瘦小吏*結果是富者越富窮者越窮 

的不公平不正義*本案有很大的漏洞瑕疵，希望有正義的法官能發揮道徳良心平反此案。

按最高行政法院判決害五（二）2 「信賴保護原則•••，（行政娇訟法第119條 、 

第 120條 、第 126條參照）」，該理由故意曲解信賴保護原則，按 「法治國原則為憲法之 

基本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之遵守。行政法規公布 

施行後，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依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廢止時，應兼顧規範對象信頼利 

益之保護，受規範對象如已在因法規施行而產生信賴基礎之存續期間内，對構成信賴要 

件之事赏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行為，且有值得保護之利益者，究係採取減輕或避免其損 

害 ，或避免影縹其依法所取得法律上地位等方法，則須衡酌法秩序變動所追求之政策目 

的 、國家財政負擔能力等公益因素及信賴利益之輕重，信賴利益所依之蕋礎法規所表現 

之意義與憤值等為合理之規定_1，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589號解釋可按。

行政法院為維護其「駁回法院j 之臭名，一般平民百姓花錢花精神後大多敗訴，行 

政法院確窗完成行政官官相護的目的，本案的锻商行政法院亦同，故意忽視廒法付予人 

民的權益，故意扭曲係爭處分要點眾多嚴重違法之情壤，茲說明如下：

系要_  3 點之 1修正案之實施，應有遒反「不溯及既往」原則：按 「中 央 法 _  

準法」第 18條 「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 

之法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動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有 

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之規定。査教育部所 

發布窗施之上開要點第3 點之1第 2項 「前項每月退休所得超過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 

者 ，在依學校教職员退休條例所支給退休給與不作變動之前提下，減少其養老給付得辦 

理優惠存款之金額，使不超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第 7 項 「本點規定施行前已退休之 

教育人员，於本點規定施行後優恵存款期滿續存時，應依锻後退休薪級及最後機關學校 

校寊証明最後在職特具有前項第2 款之待遇項目，按本點規定施行時待遇標準及當年 

度 （如當年度尚未訂定，則依前一年度）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及（慰問金）發給注 

意事項計算每月退休所得及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具現職待遇」、第 8 項 「前項人員每月退 

休所得超過依第I項計算之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者，減少其费老給付所得辦理優惠存款 

之金額，使不超過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亦即上開修正之發布施行要點有溯及施行前 

已退休之教育人員，致其公保费老給彳寸得辦理優惠存歌金額有所減編，窗已侵害上開要 

點發布施行前已退休之教育人員，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修正施行前之年資所核定公保 

赞老給付金額辦理優惠存款之既得權，顯有違背禁止溯及既往原則，且亦影響法秩序之 

安定。

退休所得替代率計算内涵中主管職務加給計列原則，有關「兼任主管職務加 

給之中小學教師j 部分，亦非公平合理，而有違反「平等 j 及 「比例 j 等原則。



依上揭主管職務加給計列原則，係 「就其教學生涯，曾任導師、組 長 、主任等職 

務年資，按 『兼任導師1 年 1 點 ，兼任組長1 年 1.5點 ，兼 任 主 任 1 年 2 點 』計 

算其點數後，再以（1 )曾任導師、組長、主任等職務點數合計2 0點以上者為2,000 

元 ；且其中曾任組長及主任職務之點數加總達1 0點以上者，國中小為 3 ,000元 ，

高中職為4,〇〇〇元 。 （2 ) 曾任導師、組 長 、主任等職務點數合計1 點以上未達 

2 0點 者 為 1,000元 ，且其中曾任組長及主任職務之點數力Q總 達 1 0點以上者，國 

中小為 1 ,500元 ，高中職為 2 ,000元 」云 云 ，惟 査 ：在中小學教育人員兼導師、

組 長 、主 任 ，並自卩對教育貢獻較一般未兼任上揭職務之教育人員為多；且其授課 

時數皆有減少，其中主任每週任課 2 至 4 節 ，組長每週 6 至 1 2節 ，衹因兼上揭 

職務而獲有上揭利益。

況且上揭行政職並非僅限於上揭職務，尚有兼學年主任、戒嚴時期之安全秘 

書 。再 者 ，未兼行政職之教育人員亦有帶領校内各項團隊，如鼓樂隊、器 樂 隊 、 

合唱團、田徑隊、棒球隊、萤軍…等之科任教師，須利用早自習、下班後及寒暑 

假等時間費盡心血訓練學生，以爭取學校榮譽，故對學校貢獻未必較導師及兼行 

政職之教育人员為少，然上揭計列原則卻未計任何點數，實有失合理公 平 。

況且中小學教育人员既以「教學専業」為 主 ，其奉獻教育未必較兼行政職之 

教育人员為少，衹因個人生涯規劃而不兼任行政職。尤其初任教職時，教育部亦 

未告知未兼行政職之教育人員，其後會影響月退休金之數額，故一直擔任科任教 

師或導師迄至退休為止 ◊ 抑有進 者 ，8 5年 2 月 I 日以後之退休教脔人員在「舊制 

年資 j 所繳公保費之數額及「新制年資」所繳退撫基金，並不因是否兼行政職而 

有所差別。然教育部卻突將教師區分為「兼行政職」及 「不兼行政職」之 教 師 ，

且兼行政職之教師區分為「組長」及 「主任」；又不兼行政職之教師又區分為「導 

師 j 及 「専任教師」，將貢獻心力完全相同之教育人員予以階級化，而漠視教育 

人员之工作性質與公務人員、軍職人員須有職級之劃分應截然不同，亦必然引發 

其後退休教育人員在退休前汲汲於爭取兼行政職，除陷專任教師、導師與兼行政 

職之教師階級對立外，亦使學校動盪不安，而有影響學生受教權，又豈係教育之 

福 ？故上揭主管職務加給計列原則，卻 僅 限 於 「導師」、兼 「組長」、兼 「主任」

之教育人員始有計算職務點數，將其他兼有其他行政職 爾 幌 團隊之教育大負棑——— 

除在外；且計算點數因有上揭職務不同，亦有相當之差距，故其職務範圍過於狹 

隘 ，且礙不全，亦應有違反「平等」及 「比例」等原則。

至於台灣銀行雖有與聲請人每2 年 或 1 年縯訂系契約，衹係退休教育人員在 

領取月退休金後因有死亡、褫奪公權終身等喪失其領受退休金之權利，為避免繼 

續被冒領等情形發生所制定，與聲請人等是否發生信賴之事實無關。

教育部辯稱系要點施行迄今有多次修正，且與台灣銀行每2 年 或 1 年纊訂契 

約 ，皆與聲請人等是否發生客觀之信賴事實無關：査教育部於 8 5年 2 月 1 曰改 

採 「儲金制」後 ，仍對施行前之蘅制年資之公保養老給付金額以 18%年息作為 

月退休金之一部；又上開要點亦配合上開新制實施，而於 8 5 年 1 2 月 2 3 曰修正 

實 施 ；且對退休時所核定之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及年息 1 8 % ，仍維持不變，旦長



期繼續不斷地之反覆實施；再參銓敘部 9 4 年 7 月 ；L 4曰書函亦自承「而有關公 

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之修正，亦經立法院備查有案，施行 4 0 餘 年 ，已成公務 

人員寄予信賴之退休配套制度」，故顯有相當信賴之客觀事實，至為灼然。

再 按 「學校教職员月退休金証書」之 「退休金領受須知」分別記戰「一 、 原 

開掣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修正施行前年資核發之公保養老給付支票（請勿兌 

現 ），得憑此証辦理優惠存款」、或 「附記」記 載 「領受人得憑此証與原開製退休 

條例修正施行前一次退休金及公保養老給付支栗（請切勿兌現）辦理優惠存款」， 

或由被告銀行直接記載系金額等情事，故上揭公保養老給付金額之利息所得，已 

屬月退休金之一部，更使聲請人等獲得相當信賴之客觀事實，亦呈明確。

尤其計算所得替代率時加入主管加給與專業加給，亦破壞以本薪為設計核心 

之退休制度。況 且 其 「分母值」計算基準，亦未將2 個月考續獎金列人，且渠 

等任教時數亦因兼行政職或導師職而有減課。尤其教育人員自應教學専業為主， 

又豈有兼行政職、導師與專任教師之分？蓋教育人員之工作性質與公務人員、軍 

職人員須有職級劇分迥異，亦因此致基層退休之國中小教師絕大部分因未兼行政 

職或導師職而受害最為慘重，實亦有違反整體公益衡平之原則，故未兼顧退休教 

育人員實質利益之保陣，況且政府衹針對月退休所得之退休教育人員實施，實違 

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

一 、 係爭處分要點違反憲法及大法官會議解釋

憲法第十五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大法官會 

議釋字第三一二號解釋「公務人異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遭受損客時，得依訴願 

及行政訴訟程序請求權利。公務人員退休，依據法令規定請領福利互助會，乃為 

公法上財產諝求權之行使，如有爭執，自應依此意旨辦理 j ，而本件每月領取「優 

存利息所得 J 為保險餐老金給付選項之一，選擇後也不得變更，選擇每月優存為 

退休法令授予教師退休之權益，學理稱之為「既得榴」，若任意變更，有 遠 「誠 

信原則」及 「信賴保護原則」；惟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片面變更退休金優存利息， 

而屬聲請人之不利1益 ，自有違反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規定。

二 、 係爭處分要點違反信賴保護法律原則

優存為退休金選項之一，選擇每月優存為退休法令授予教師退休之權益，若 

任意變更，有 違 「誠信原則」及 「信賴保護原則」，大法官於七十三年解釋文（釋 

字第一八七號）：「公務人員依法辦理退休請領退休金，乃行使法律基於憲法規定 

所賦予之權利，應受保障…」。公務人員之退休選擇既不得變更，國家在其選擇 

時所提供的條件自屬信賴保護之範圍众

三 、 係爭處分要點因不同身份和職位階級有不同的保險給付，完全違反公平和比 

例原則

自費繳納相同的保險费，只因身份不同和官位階級大小，就給予不同的保險 

給 付 ，充滿階級觀念，嚴重遠反公平原則，係爭處分要點故意排除那些領取數百 

萬千萬元退休金和高額優存利息的高官、主 管 、校 長 、主 任 、教 授 • ••等，卻 

特意針對每月領取優存利息過活的中小學教師逕行處分侵害，這 種 「肥高官、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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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吏」的係爭處分要點，公平嗎？難道這些官員心中無愧嗎？

四 、 係爭處分要點違反不溯及既往的法律原則

「不溯及既往」乃民主憲政國家所應遵守之原則，亦即法令經修正或新訂 

時 ，衹適用對法令修正或新訂以後發生之事實，不得追溯至修正或新訂以前發生 

之事實。尤其修正或新訂之法令係騷不利於行為人時，更不得溯及既往。而本件 

行政處分確藤不利於聲請人，自有違反上揭法律原則，亦至明確。

五 、 係爭處分要點違反公平正義原則

傷窖的是奉公守法，沒有犯錯的中小學教師，中小學退休教師並未妨礙他 

人 ，不偷也不搶一輩子奉公守法、並未造成國家緊急危難，退休養老保險都是政 

府立法決定，這些中小學退休教師大多屬於年老體衰及經濟弱勢之族群，早年僅 

領取微薄薪水遇5舌，退休後依賴退休金和優存利息維生，是憲法第十五條應予保 

障 的 ，若有人昧著良心仍執意侵害這些退休教師老人，才是不公不義。

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廳

在台灣很多人都知道最不尊重行政程序法的就是行政法院，視行政程序無物 

的也是行政法院，本案最高行政法院判決第五（三 ）「綜上所述，公保優存要點 

之頒布原廢行政規則 j ，法有明文行政規則是要法律授權的，請問係爭要點那些 

文字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行政程序法「第四章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第150 
條 ：本法所稱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 

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法規命令之内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 

依 據 ，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沒有法律授權依據之行政規 

則係爭處分要點已明顯遠法，最高行政法院遛要睜眼說瞎話。

還有許多係爭處分要點違法的情事，最高行政法院均故意曲解規避，茲說明 

如 後 ；

係爭處分要點違反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四十六條及第一百四十七條規定，即便 

國家以公益目的為由，認有調整契約内容必要時，參酌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四十六 

條及第一百四十七條規定，亦應補償相對人損失，始得為之。然 則 ，本案欠缺此 

項補償措施以為救濟，至為顯然。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四十六條：「行政契約當事 

人之一方為人民者，行政機關為防止或除去對公益之重大危害，得於必耍範圍内 

調整契約内容或終止契約。j ，「前項之調整或終止，非補償相對人因此所受之財 

產上損失，不得為之。」立 意 在 「信賴保護」，縱使政府修訂退休機制，亦不得 

溯及既往損害人民權益。

係爭處分要點違反行政程序法第十條「行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範圍」，係 

爭處分要點並未有任何法律授權，行政程序法第 + 條 ：「行政機關行使裁跫權， 

不得逾越法定之裁跫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j 裁量權的行使須遵守法 

律優位原則，在法律授權範圍内為之，不得違背誠信原則、平等原則、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不得溯及既往原則，否則就是遠法、濫 權 。係爭處分要點未有任 

何法律授權，明顯違反行政程序法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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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爭處分要點遠反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五條，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無權執行係爭 

處分要點，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五條：「本保險業務由中央信託局辦理，並負承保 

盈虧责任」。本保險業務和盈虧寅任已有明文規定，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用係爭處 

分要點干涉本保險業務的法源依據何在？

係爭處分要點違反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一條，嚴重影響公教人員的安定生活， 

公教人員保險法第一條：「為安定公教人員生活，辦理公教人員保險，特制定本 

法 」，係爭處分要點的執行就侵害了本法「安定公教人興生活 J 的精神主旨，如 

果此惡例一開繼續執行，不知下一次、下下一次會是誰遭殃？軍人？警察？法 

官 ？ •• •，唯一安全的只有那幾個可擬訂操控退休法令的銓敘部稆自肥高 官 。

係爭處分要點違反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八條，被保險人保險給付之權利不容 

剝 奪 ，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八條：「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領取各項保險給付之權 

利 ，不得讓與、抵 銷 、扣 押 、或供擔保。J ，保險給付之權利不容剝奪侵害。

四 、本公保蘅老保險是自费並設有安全機制，並不影懲國家財政與社會公義，公 

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貝[j第 四 條 ：「本保險之保險费率，由承保機關聘請精算師或 

精算機構至少每三年辦理精算一次，每次精算五十年。」，這種經過承保機關精 

算 ，費用隨時調整和自付的餐老保險，為何會影響國家財政？

係爭處分要點違反保險契約，承保單位應有履行原契約條件的義務，公保養 

老給付礙保險制度，擅自扣減公保餐老給付，有違保險契約，公保餐老金是聲請 

人依法律規定，自 費 （被扣）每月繳交的保險费，繳納期滿後，才獲得镔老保險 

給付得來的1 8 %年息保單條件，承保單位有義務履行保險契約，必須依法依照 

舊保單原契約條件執行至履約結束。但行政機關卻以種種理由藉a ，並通知台灣 

銀行拒絕支付原公保養老給付，明顯違反保險契約和濫權。

係爭處分要點片面逕行變更契約内容，違反契約法則，契約乃因雙方意思表 

示一致而成立，聲請人的優存契約已成立多年，當事人除有預先聲明不受拘束或 

保留片面修改權限者外，均受該契約權利義務拘束，此乃依據契約法則之當然解 

釋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卻逕行通知台灣銀行拒絕支付原公保餐老給付，台北市政 

府教育局與聲諝人間存在契約法律關係，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膦於契約約定的 

一部份，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無權未經聲諝人同意片面修改契約，由於公保養老給 

付優惠利率的保障為軍公教人員退休政策的契約條件，甚至是當時人民選擇從事 

軍公教行業的考量因素，隱含契約承諾性® ，若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單方變更，應 

負背信違約之責。

公保養老保險是一種強迫代扣、自付費用、同額繳費同額給付之保險制度 

1•一律強迫参加保險，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六條：「符合第二條規定之保險對象， 

應一律參加本保險為被保險人」

2. 同級俸薪繳納相同保險費，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八條：「本保險之保險費率為被 

保險人每月保險俸（薪）給百分之四點五至百分之九。」

3. 被保險人應自付保險費並被強迫代扣，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條：「被保險人應 

自付之保險費，由各該服務機關學校於每月發薪時代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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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保養老保險是自己繳费的保險，保險紿付是契約義務，不是恩賜不是福 

利 ，行政機關居然扭曲成「任何行政法規皆不能預期其永久實施」，一個收完錢 

後自己再訂個内規，就可以不履行承諾，如此拒絕給付的政府機構，和盜匪有何 

差 異 ？

聲請人係公立高級中學以下之退休教育人員，並 依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 

第 S 條規定領取「月退休金」，且退休金亦包括「學校退休教職填公保餐老給付 

金額優恵存款要點」第 5 條 準 用 「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金優惠存款辦法 J  
第 3 款 但 書 「不得低於18%之年息」；並依第3 點 規 定 ，依施行前「公保年資」 

及 「養老給付辦理儍惠存款最高戶數」標 準 ，「公保年資」最高為2 0年 •「優惠 

存款最高月數」為 3 6個 月 ，且聲請人等按月領取退休金，係依上揭條例及優恵 

存款要點辦理，係 屬 「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故亦屬法定給付項目。 

尤其教育部於8 5年 2 月 1 日改採退撫新制之「儲金制」，亦即政府與公教人員各 

提撥一定比例之費用作為退撫基金，並對其後年資核給月退休金及餐老給付不再 

辦理優惠存款。又因上揭退撫新制因有「不溯及既往」原 則 ，故橫跨在新舊制年 

資之退休教育人員，亦 祇 有 「舊制年資 j 始有系年息 18%之適用。又上揭系年 

息 1 8 % ，若衹係政策性補助措施，即應於85年 2 月 1 日改採「儲金制」時 ，即 

應停止適用或降彳£年息之利率或採所得替代率以減縮系之金額;惟退休教育人員 

審定機關製發「學校教職員月退休金証書」之 「退休金領受須知 j 仍 記 戦 「一 、 

原開掣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修正施行前年資核發公保養老支票（請勿兌現），得 

憑此証辯理優惠存款 j 或 「附記」記載^領受人得憑此証與原開製退休條例修正 

施行前一次退休金及公保養老給付支票（請勿兌現）辦理優惠存款 」。

審定機關係按核定之公保養老給付系金額簽發支票，再由退休之教育人異存 

放於被告台灣銀行以辦理優惠存款；且經長期反覆不斷地繼绩實施，上開金額雖 

每 經 2年 或 1 年纊訂契約，亦從未要求領回或減少金額，顯已將上揭核定公保養 

老給付金額計算以18%年息視為月退休金之一部，應已在法規施行而生信賴基 

礎之存绩期間内，對構成信賴要件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行為，且亦有值得保 

護利益之存在，至為灼然。

且縱上揭系利息係屬給付行政措施，而應有「行政保留」之適用（其實不然， 

係屬人民之權利，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即行政機關對何一群體、 

何種事項為給付、給付種類、項目為何基於行政積極性、公 益 性 ，的量當時之社 

會經濟狀況、財政收支情形等整體考童之自由形成空間：然教育部所提「退休教 

育人員退休合理彳b方案」之 r'退休所得替代率」，衹獨厚於有擔任行政職之主任、 

組長或導師職之退休教育人員，且亦非聲請人在未退休前所能預見。

要點第3 點 之 I 之 增 訂 ，違 反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及第6 條 規 定 ：按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 條 「左項事項應以法律定之：…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 

者 〇 j 、第 6 條 「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訂之。」。查本件係在公保養 

老給付優惠存款利率（18% ) 不變動前提下，對 於 支 （兼 ）領月退休金之退休 

教有人員之 r 退休所得替代率」超過一定百分比者，予以適度限制其得辦理上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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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存款之金額，致聲請人受有損害，自縣對人民之限制；依上揭條文規定，自 

應以法律定之。惟教育部卻僅以提出上揭方案及優惠存款要點第3 點 之 1 條文 

增訂草案，報請行政院核准後實施，並非以法律定之，自有違反上揭條文之規定。

綜上所述，憲政法治是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 J ，不論政治H 爭如何激烈， 

或者某一政治目標對某一政黨或個人如何重要，都不能以破壞遊戲規則來搜取。 

民主法治的價值觀是，手段正義與目的正義一樣重要，「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的心態絕不可取！扁政府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的施政風格，貫穿了八年執政的全 

期 ，侵窖公保養老保險給付並非特例。幾個代表性的案例：二千年陳水扁甫上任， 

即不顧一切停建核四，造成嚴重後遺症；「三一九疑案 j ，發動所謂「行政抵抗權 j  
以杯葛真調會；本屆總統大選，硬推公投綁大選，由行政院訴願會自行代替公投 

審議委員會認定為合法，；中華郵政、中正紀念堂等逕以行政命令改名，公然違 

法 〇扁政府官員自以為「目的可使手段正當化」，就可以罔顧一切法制約束，不 

擇手段，奪擅妄為；官員為了奉承上意，而完全失去専業立場，無視法治的要求’ 

當然罪無可逭。希望有正義感的法官從本案中善加體察堅守自己的職责和依法行 

政的重要◊ 過去幾年有些官員為求升官發財昧著良心為虎作倀，往往違憲遠法， 

以期達到侵害人民的目的；但司法人员是國家的公器，不能也不應奉行這種違法 

濫權的要求◊ 司法人員若不能堅持立場，則國家法治必將破毀殆盡，結果非但國 

家社會受害，法官個人也必不能逃避良心的譴 賫 。

教育部上揭要點第三點之一增訂案已明確違反「誠信」、「信賴保護」、̂不溯 

及既往」̂ 平 等 」及 「比例」等基本法理及憲法法律，應膦無效。台灣現今資訊 

發 達 ，此判例的法官將永留台灣歷史，子孫永誌；係爭處分和要點違反十多項葱 

法和法律的原理原則，係爭處分顯然嚴重違法，若允許係爭處分要點帶頭示範， 

用任何藉□理由便可隨時片面毀約，剋扣公保餐老保險給付，下一波被侵窖的公 

教人员會是誰？由政府管理的勞保，農 保 ，漁 保 ，將來是否也可比照辦理？民間 

保險公司也可依據此種判例，有樣學樣群起效尤，先污蠛保險人後再侵害財務， 

台灣社會的法理、保險制度與經濟秩序，一定會被嚴重破壞，台灣人民也將遭受 

嚴重的傷害，為此狀誚詳審以維公義。

伍 、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一 、 中華民國 9 6年 6 月 6 日發文字號：北市教人字第 0963383690」號函

二 、 學校退休教職員公保養老給付金額優惠存款要點

三 、 最高行政法院9 9年度判字第228號

此 致

司法院公鑒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聲 請 人 ：黃秀美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99年度判字第228號

上 訴 人 黃 秀 美  匕 _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被 上 訴 人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設臺北市市府路1號8樓西北區 

代 表 人 康 宗 虎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優惠存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97年5月1 曰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3556號 判 決 ，提 起 上 訴 ，本院判決 

如 下 ：

主 文 _ —

上 訴 駁 回 。 瓦思|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夢i f  ： 1

理 由  —

一 、緣上訴人原為臺北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以 下 簡 稱 東 園 國 .乂;; 

小 ）教 師 ，前經被上訴人以民國92年6月 1 9日北市教人字第 • 

09232430600號函核定於92年8月 1 日 退 休 ，支 領 月 退 休 金 ，

並附發學校教職員月退休金證書。上訴人得辦理公保養老給 

付 優 惠 存 款 之 金 額 為 新 臺 幣 （下 同 ）1,462,500元 ，上訴人 

乃與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龍山分公司訂立1，462,500元優 

惠 儲 蓄 存 款 契 約 （自92年8月 1 曰起計息） ，契約期間2年 。

94年8月1 曰契約期滿，上訴人亦以同一金額續約。嗣被上訴 

人依95年2月 1 6日修正生效之學校退休教職員公保養老給付 

金 額 優 惠 存 款 要 點 （以下簡稱公保優存要點）第3點之1規定 

，以96年6月6 日北市教人字第 0963383690J號函重新核定•，
r

上訴人得辦理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之最高金額為985,600 

元 ，並自原契約期滿曰即96年8月1 日計 存 。上 訴 人 不 服 ，循 

序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經原審法院判決駁回後，提 起 上 訴 。



二 、 上訴人在原審起訴意旨略以：其於退休前受聘為東園國小教 

師 ，故與國家間存在公法契約法律關係，而上訴人退休受領 

之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乃屬契約内容之一部分，是 

雙方即應受此契約内容之拘束，無從任由被上訴人片面修改 

契約約款改變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又公保養老給付金額 

優 惠 存 款 制 度 ，目的在照顧教職員退休後之生活，為退休金 

之 一 部 ，本質上係財產權，應 受 憲 法 保 障 ；且事涉公共利益

，其準據之法規應屬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教育部僅以 

公保優存要點第3點之1之 便 宜 措 施 ，減少退休教職員之養老 

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此等限制上訴人財產權之舉並 

非以法律為之或得法律之授權，實與法律保留原則相悖。又 

上開修正公保優存要點第3點之 1第7項 ，使本要點施行前已 

退休之教職人員公保養老給付優存利息之既得權徒遭侵害， 

顯然違反禁止溯及既往原則。且上訴人在辦理退休時並無法 

預見國家行政作為將來會有所變更之情形下，養老給付之優 

惠存款遽遭限制並致生利息減少之損害，使上訴人原本對行 

政法規之信賴亦遭致嚴重破壞，被上訴人此等作為顯違反信 

賴 保 護 原 則 等 語 ，為 此 ，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三 、 被 上 訴 人 則 以 ：其所屬學校教育人員退休金得辦理優惠存款
幾 一 •• ••

(含公保養老給付） ，係依據教育部所訂公保優存要點。該 

要點教育部於95年 1月2 7日以台人（三 ）字第0950010490B號 

令 修 正 增 訂 發 布 ，配合行政院推動退休人員所得合理化方案 

，調整得辦理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最高金額。是被上訴人 

前開函文係依中央頒訂之行政規則核算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 

優惠存款之最高金額並通知上訴人，係 本 於 職 權 、依法執行 

，並 無 變 更 内 容 ，另為核算之裁量空間等語，資為抗辯。

四 、 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參酌優惠存

2



款制度之形成及沿革，可知其乃一項政策性之補助措施，故 

主管機關於審酌政府財力負擔及各類公務人員待遇類型等因 

素 ，考量整體公益衡平原則，並兼顧退休公務人員之實質權 

益 保 障 ，在政府補助性支出之資源有限情況下，自得本其權 

貴就適用之對象與範圍，為必要及限定性之分配，以期有限 

之資源發揮最大之效益，此種基於情勢變更原則所做之要點 

修 正 ，難謂與憲法第7條及行政程序法第6條規定之平等原則 

相 違 背 。㈡又教育部早期為照顧現職所得及退休所得偏低之 

教 育 人 員 ，在會商財政部等有關機關同意後，由行政院訂定 

發布公保給付優存要點，此係属給付行政措施，且僅適用於 

特 定 族 群 ，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應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 

，故無以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惟經十餘年
IV 〜

後 ，教育部考慮社會經濟狀況、財政收支情形與整體公益衡〃丨••丨 

平 原 則 ，審酌得適用之對象、範圍及辦理優惠存款之額度，

依權限修正增訂該要點，以符合正當性與公平性，自無違反 一：7  

法 律 保留原則。再 者 ，若認修正要點為人民權利義務之法律 

保 留 範 圍 ，則反使整個公保優存要點因違憲而失其效力，以 

致退休公教人員過去依該要點所取得之孳息均屬違法，失其 

法 令 依 據 ，影響公益鉅大。㈢上開公保優存要點第3點之 1新 

修 正 之 規 定 ，係適用於規定變更生效後繼續發生之事實，對 

於已退休教育人員於方案實施前已領取之優惠存款利息，無 

庸 繳 回 ；且 方 案實施時，其原存單未到期者，仍得適用原規 

定 ，俟 期 滿 換 約 時 ，始適用修正之規定，並未溯及於該要點 

變更生效日之前而為適用，僅往後生效一體適用，自無悖於 

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原則。㈣復就系爭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 

制 度 而 言 ，依司法院釋字第280號 、第485號解釋意旨可知，

社 會 福 利 措 施 係 以 「（維持）基 本 生 活 相 當 （所需）為限」



，在保障一定生活條件之前提下，非不可取消或減少優惠存 

款 金 額 ，況任何法規皆非永久不能改變，法規未來可能修改 

或 廢 止 ，受規範者並非毫無預見，而公保給付優存要點自施 

行 以 來 歷 經多次修正，且上訴人與臺灣銀行間亦是每2年或1 

年 簽 定 優 存 契 約 ，是尚難認上訴人有何基於法效性決策宣示 

所 形 成 之 信 賴 ，而實際開始規劃其生活或財產之變動，並付 

諸實施之信賴表現行為，應僅係純屬願望、期 待 ，核與信賴 

保 護 之 要 件 不 符 。㈤再查各級公務人員所受待遇不同，乃因 

渠 等 任 官 、核敘及職務等均有不同，自無強為一律形式上相 

同 對 待之必要，亦無因此而認違反平等原則可言。另上訴人 

主張教師退休養老金不可能多於現職薪俸云云，但查此項審 

定基準係一核計之大數公式，且 經 一體適用，其目的在於實 

質 平 等 之 保 障 ，要難執此遽認修正要點有何違反平等原則之 

理 。㈥又因上訴人所提起之本件訴訟係屬「撤銷訴訟」 ，故 

應無所謂行政契約可言，是上訴人主張系爭處分違反行政程 

序法第146條 、第147條規定及契約法則，承保單位應有履行 

原契約條件的義務云云•，殊 不 足 採 。另系爭處分之做成非基 

於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法 ，更無行政裁量之問題，上訴人認為系爭 

處分違反公教人員保險法及行政程序法第10條 乙 節 ，亦不足 

採 。從 而 ，本件原處分適用修正後之公保給付優存要點第3 

點之 1規 定 ，減少上訴人得續存優惠存款之最高額度，並無 

違 誤 ，訴 願 決 定 予 以 維 持 ，亦無不合等語，資為抗辯。

五 、本 院 按 ：

㈠ 、相 關 法 令 依 據 ： -

1.按公保給付優存要點第2點 規 定 ： 「依本要點辦理優惠存款 

，須合於下列各款條件：⑴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辦理退休 

。⑵退休時所任職適用行政院訂定之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



給要點之公務人員俸額標準表支薪。⑶依中華民國85年2 月1 

日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修正施行前之公務人員保險年資所核 

發 之 養 老 給 付 。」 。

2. 公保給付優存要點第3點 規 定 ： 「依本要點辦理優惠存款之 

公務人員保險年資及養老給付辦理優惠存款最高月數標準，

依 附 表 規 定 辦 理 。」 。

3. 公保給付優存要點第3點之 1第1項 規 定 ： 「支領月退休金人

員之每月退休所得 *不得超過依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 

遇計算之所得上限百分比…… 」 。 • )

4. 公保給付優存要點第3點之 1第2項 規 定 ： 「前項人員每月退 

休所得超過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者，在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

例所支領退休給與不作變動之前提下，減 少 其 養 老 給 付 得 辦 ：W  

理 優惠存款之金額，使不超過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J &

5. 公保給付優存要點第3點之 1第7項 規 定 ••「本點規定施行前
今 1 今

已退休之教育人員，於 本 點 規 定 施 行 後 優 惠 存 款 期 滿 續 存 時 ' 

，應依最後退休薪級及最後服務機關學校核實證明最後在職 

時具有前項第2款 之 待 遇 項 目 ，按本點規定施行時待遇標準 

及 當 年 度 （如當年度尚未訂定，則依前一年度）軍公教人員 

年 終 工 作 獎 金 （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計算每月退休所得及 

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 。

6. 公保給付優存要點第3點之 1第8項 規 定 ： 「前項人員每月退 

休所得超過依第1項計算之退休所得上限百分比者，減少其 

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之金額，使不超過退休所得上限百 

分 比 。」 。

㈡ 、經核原判決於法並無違誤，茲再論斷如下：

1.由於教育人員退撫新制自85年2月1 日開始實施後，兼 具 新 、

舊制年資之退休教育人員計算退休給與時已較為有利，加上



舊制年資之退休給與另享有18%優 惠 存 款 利 息 ，以致產生部 

分人員之退休所得超過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月薪資所得之不 |

合 理 現 象 ，且影響資深教育師資之運用，迭受社會各界之批 |

評 。教育部為使教育人員退休所得合理化，並兼顧國家財經 | 

、社 會 環 境 之 變 遷 ，以及國内金融市場低利率趨勢之情形， |

參照銓敘部之公務人員退休所得合理化改革方案修正公保優 

存要點第3點之 1 ，實施教育人員退休所得合理化改革方案。 

又按公保優存要點第3點之1修 正 （即教育人員退休所得合理 

化改革方案） ，其設計之中心概念，在於運用所得替代率之 

概 念 ，讓同薪級人員在職期間之待遇與退休所得能有合理的 ；

區 別 。其為考量整體實質公平原則而設計，且優惠存款制度 

既屬政策性福利措施，教育部自得本於權貴，審酌整體衡平 

、政府財政狀況等因素（此一因素雖未見於修正理由，惟近 

年來金融機構利率下降，政府補貼差額負擔加大，整體政府 

財 政 困 難 ，亦為不爭之事實），適度限縮其適用對象、範圍 

及 其 額 度 ，其修正乃屬事實上之必要。

2.按 「信賴保護原則攸關憲法上人民權利之保障，公權力行使

涉及人民信賴利益而有保護之必要者，不限於授益行政處分 丨
!

之 撤 銷 或 廢 止 （行政程序法第丨19條 、第 120條及第 126條參 I

照 ） ，即行政法規之廢止或變更亦有其適用。行政法規公布
{

施 行 後 ，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依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廢止 

時 ，應兼顧規範對象信賴利益之保護。除法規預先定有施行 丨 

期間或因情事變遷而停止適用，不生信賴保護問題外，其因
1

公益之必要廢止法規或修改内容致人民客觀上具體表現其因 

信賴而生之實體法上利益受損害，應採取合理之補救措施， |

或訂定過渡期間之條款，俾 減 輕 損 害 ，方符憲法保障人民權 | 

利 之 意 旨 。…… 」 「又任何法規皆不能預期其永久實施，受 丨



規範對象須已在因法規施行而產生信賴基礎之存績期間，對 

構 成 信 賴 要 件 之 事 實 ，有客觀上具體表現，始受信賴之保護 

」司法院釋字第525號 解 釋 甚 明 。至 於 法 規 變 動 時 ，對於人 

民之信賴利益保護之方式，「究係採減輕或避免人民之損害 

，或避免影響人民依法所取得法律上地位等方法，須衡酌法 

秩序變動所追求之政策目標、國家財政負擔能力等公益因素 

及信賴利益之輕重、信賴利益所依據之基礎法規所表現之意 

義與價值等為合理之規定。」 ，司法院釋字第589號解釋已 

有 說 明 。 • • ‘）

3.是 以 ，行政法規之廢止或變更、，亦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

亦即法規之廢止變更應兼顧規範對象信賴利益之保護。又信 

賴保護之構成要件須符合⑴信賴基礎：即行政機關表現在外 

具有法效性之決策；⑵ 信 賴 表 現 ：即 人 民 基 於 上 述 之 法 效 性 〜 ：二 

決策宣示所形成之信賴，實際開始規劃其生活或財產之變動 

，並 付 諸 實 施 ，此等表現在外之實施行為乃屬「信賴表現」 …：’

; ⑶有客觀上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存在等要件。上訴人主張 

長期以來信賴退休教職員公保優存優惠存款制度，在公保優 

存要點第3點之 1修 正 後 ，使上訴人客觀上具體表現其因信賴 

而生之實體法上利益受損害云云。徵諸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存 

.款之制度，施 行 多 年 ，實質上已構成公務人員（包含教師）維 

持其退休生活之重要國家給付，其名稱與退休金雖有不同，

又未經公務人員退休法所規定，仍不能否認其屬國家對公務 

人員實質之退休給付之性質。是上開教育部修正增訂之公保 

優存要點第3點 之 1 ，經被上訴人適用以上開函文改變上訴人 

得存優惠存款之最高金額，自屬變動上訴人退休給付之實質 

内 容 ，故上訴人主張其退休時對於優惠存款制度之存續產生 

信 賴 ，認其得存優惠存款之最高金額應以其退休時有效之修



正前退休教職員公保優存要點之規定為依據，就本件主張有 

信賴基礎之存在部分，固 非 無 據 。惟按司法院釋字第280號 

解 釋 揭 蔡 「……優惠存款每月所生利息，如不能維持退休人 

員 之 基 本 生 活 （例如低於編制内委任一職等一級公務員月俸 

額 ） ，其優惠存款自不應一律停止」 ，準 此 ，在保障一定生 

活 條 件 之 前 提 下 ，優惠存款應可取消或減少金額。司法院釋 

字第485號 解 釋 亦 指 明 「鑒 於 國 家 資 源 有 限 ，有關社會政策 

之 立 法 ，必須考量國家之經濟及財政狀況…… 亦應力求與受 

益人之基本生活需求相當，不得超過達成目的所需必要限度 

…… 」 ，從而可知社會福利措施（即 使 是 經 「立法」之法律 

保 留 ） ，也 以 「（維持）基 本 生 活 相 當 （所 需 ）為限」 。又 

任何法規皆非永久不能改變，法規未來可能修改或廢止，受 

規範者並非毫無預見可能（司法院釋字第525號解釋）。而退 

休教職員公保優存要點自施行以來原已歷經多次修正，本次 

修正乃因緣制度中之所得替代率過高，為使退休人員退休所 

得與在職人員之所得趨於合理化，並兼顧國家財經、社會環 

境 之 變 遷 ，資深教師人力之合理運用，以及國内金融市場低 

利 率 趨 勢 之 情 形 ，乃 為 修 正 ，其目的係出於公益之考量，於 

法 尚 無 不 合 ，惟所需考慮者為，其修正是否已考慮如司法院 

釋字第589號 解 釋 所 闡 述 之 「究係採減輕或避免人民之損害 

，或避免影響人民依法所取得法律上地位等方法，須衡酌法 

秩序變動所追求之政策目標、國家財政負擔能力等公益因素 

及 信賴利益之輕重、信賴利益所依據之基礎法規所表現之意 

義與價值等為合理之規定。」換 言 之 ，修正所欲達到之公益 

目 標 ，與人民所受影響之利益間，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4.按教育人員以其所具85年2月1日以前公保年資核發之養老給 

付依退休教職員公保優存要點辦理優惠存款者，在該要點修



正 後 ，無論是已辦理退休教育人員或將來辦理退休教育人員 

，因仍須依該要點之相關規定辦理優惠存款（首次辦理或換 

約續存） ，均應受相同之規範。本退休所得合理化之興革措  

施 ，係基於現時之社會經濟狀況、財政收支情形及社會公平 

，調整政府日後之給付範圍，此 一 給 付 ，並未影響已辦理退 

休人員既已取得之優惠存款孽息，換 言 之 ，新規定係直接適 

用於規定變更生效後繼續發生之事實。又對於已退休教育人 

員於方案實施前已領取之優惠存款利息，無 庸 繳 回 ；且方案 

實 施 時 ，其原存單未到期者，仍得適用原規定，俟期滿換約 '

時 ，始適用修正之規定，並未溯及於該要點變更生效日之前 

而 為 適 用 ，僅往後生效一體適用，自無悖於法律不溯及既往

之 原 則 ，業已採取減低損害之方式而為修正。査被上訴人依 C
^  、

前揭要點審定結果，上訴人連同公保養老給付之優惠存款利 

息 （變更後） ，每月退休所得為70,855元 （見原處分所附計 

算單） ，較之其最後在職同薪級人員現職待遇為82,389元 ，

尚足以維持並保障其退休生活，故可認新方案在公益與私益 

之 權 衡 上 ，尚符合比例原則。

5.又 按 「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 、 

所 謂 規 範 密 度 有 關 ，應視規範對象、内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 

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 

人民身 體 自 由 者 ，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 

式 為 之 ；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 

規 定 ，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 

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 

術 性 次 要 事 項 ，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 

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又關於 

給 付 行 政 措 施 ，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較限制人民權益者



寬 鬆 ，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 

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乃 屬 當 然 。」 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 

釋 理 由 可 資 參 照 ；依上揭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之層級化法 

律 保 留 原 則 體 系 ，就關於給付行政措施，應屬低密度法律保 

留 ，是以給付行政措施應對何一群體、何種事項為給付，給 

付 之 種 類 ，項 目 為 何 ，應由行政機關基於其行政之積極性、 

公 益 性 ，酌:t當時之社會經濟狀況，財政收支情形，除非涉 

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 

之 必 要 外 ，自應有行政機關整體性考量之自由形成空間；優 

惠存款制度之形成及沿革已如前述，實乃一項以行政規則形 

成之政策性之補助措施，於審酌社會經濟發展、各類公務人 

員待遇類型等因素，考量整體公益衡平原則，並兼顧退休公 

務人員之實質權益保障，在政府補助性支出之資源有限情況 

下 ，主管機關自得本其權責，仍以行政規則之修正方式，就 

適 用 之 對 象 與 範 圍 ，為必要及限定性之分配，以期有限之資 

源發揮最大之效益。教育部早期為照顧現職所得及退休所得 

偏 低 之 教 育 人 員 ，在會商財政部等有關機關同意後，訂定發 

布退休教職員公保優存要點，此係屬給付行政措施，且僅適 

用 於 特 定 族 群 ，依 上 說 明 ，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應較限制 

人 民 權 益 者 寬 鬆 ，故無以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 

要 。惟 經 十 餘 年 後 ，教育部考慮社會經濟狀況、財政收支情 

形與整體公益衡平原則，審酌得適用之對象、範圍及辦理優 

惠 存 款 之 額 度 ，依權限修正該要點，以符合正當性與公平性 

，自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則被上訴人依退休教職員公保給 

付優存要點第3點之 1規定所作成之原處分，亦無違反法律保 

留 之 疑 義 。

6.另本案與近來有關養老保險金給付之行政訴訟等案件，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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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侵害的基層公教人員背景各有不同，訴狀主張理由亦不 

盡 相 同 ，惟其主要爭點均在於教育部所發布之公保優存要點 

第3點之 1行政規則是否因侵害退休教職員受憲法保障之財產 

權而有違憲或違法之虞，各法院對於法規之解釋本於相同之 

見解作為其判決之基礎，自無違誤，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暨所 

有其他相似案件均以相同理由作為判決依據，顯已違反法官 

審判獨立之原則云云，自不足採。

7.承 前 ，本案之主要爭點既在於公保優存要點第3點之 1規定是 

否有違憲或違法之虞，此乃屬法律適用之問題，故屬法院行 

使 職 權 之 範 圍 内 ，自不因訴訟.當事人之個人主張見解即改變 

法院對於法律適用之見解，況被上訴人既為訴訟之主體，則 

提出答辯乃為其重要攻擊防禦方法，是 被 上 訴 人 縱 係 經 原 審 ：了
气 气  ••

法院闡釋復提出答辯聲明，此亦不影響判決之結果，故上訴 

人指摘原審法院提示被上訴人應績提出答辯狀以補充其答辯二’ 

理 由 ，並進而以此作為有利被上訴人之判決依據，其判決自 

有 違 誤 云 云 ，僅為其個人之主觀見解，核 無 足 採 。

㈢ 、綜 上 所 述 ，公保優存要點之頒布原屬行政規則，國家因政策 

之 需 ，復以行政規則修正並無不合，亦無違信賴保護原則。

上訴人復執主張本件有違反信賴保護、不溯及既往原則及法 

律 保 留 原 則 等 語 ，業經原判決論述不採之理由，經核並無上 

訴人所指有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人求予廢棄，為 無 理 由 ，

應 予 駁 回 。 .

六 、據 上 論 結 ，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 第 1項 前 段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 月 11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七庭

審 判 長 法 官 藍 獻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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